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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說明： 

一、目的：因龍洞岩場地處偏遠、地形崎嶇，岩友如發生意外受傷，無法於有效時間內救援，導致 

傷害加劇，更甚者失去寶貴生命，故制訂本救援計畫，結合當地救援、救護資源，於意外發生

時啟動程序，即時請求各項必要支援，在現場予傷患最佳照護，並於最短時間內送醫，避免發

生憾事；本計畫置於網站供岩友下載參考運用，適用本區受傷之釣客、潛客、遊客。 

 

二、救援方式說明： 

（一）空中救援：應用旋翼機快速、機動、滯空特性，吊掛傷患直接轉送有停機坪醫院或降落機場 

   轉送醫院，為最快速之救援方式，可良好預後或增加存活率，如不符合空中救護適應症或申請 

   未過，轉為海路救援。 

  （二）海上救援：在困難地形陸路搬運不易，海象許可下（浪不大，船可靠岸），由救援船艇依現 

    場情況決定上岸地點，自各救援點經海路接送至車船接駁點，再由救護車轉送至基隆長庚醫 

    院，為次快速之救援方式，以良好預後或增加存活率；海象不佳轉陸路救援（若有聯繫漁船 

        執行海上救援部分需由受援者或救援者自費）。 

  （三）陸上救援：適用於不符空中適應症、空中救援取消或海象不佳時，以多人輪替搬運法，經陸 

    路運送至救護車接駁點上救護車，再轉送至基隆長庚醫院，為最耗時間、人力之救援方式， 

    （傷患如以人力背負或救護長背板固定搬運，則需大量人力，否則會延長救援時間）（如救 

    護車尚未到達，宜請警車運送或開路，以維安全）。 

 

三、求援程序說明： 

（一）見第 9頁 "救援資訊圖"、第 18 頁 "求援程序"。 

（二）事故發生後，支援未到前，岩友仍須積極處理（例：從岩壁將傷患救下、急救、搬運傷患 

   等），將傷患做好安全及防護措施，以利救援到達後能迅速接手，計畫始能發生最大效能。 

（三）事故發生後，如岩友人數能力足夠，可分組執行救援：醫護組、救援組、通訊引導組、搬  

   運（固定）組、系統架設組（如有執行繩索救援），並就各組分工，同步執行各項搶救作為。 

（四）建議岩友或其他活動者：如在本區域從事活動，強烈建議隨身攜帶"求援程序"、"救援資訊

圖"（"緊急救護程序"），即可完成求援，現場資訊圖有簡略求援步驟，亦可完成求援。 

   

 四、救援程序說明： 

（一）見第 9頁 "救援資訊圖"、第 10-14 頁"救援點及路線說明"、第 19 頁 "救援程序"、第 20

頁"陸路救援路線判斷程序"。 

（二）救援及指揮單位：強烈建議常備本計畫於值班台，或將上述資訊放大護貝張貼於顯目地點，  

      以供第一時間反應。 

 

 

3 



 五、建議岩友： 

   （一）請各攀岩教學單位應盡安全觀念、技術教導之責，以減少攀岩意外發生。 

（二）各岩友應有積極作為（培養正確的安全觀念，學習安全的攀岩、救難、救護技術），以減 

      少意外發生，並在意外發生時能有效處理。 

   （三）本計畫的事前閱讀是必須的－岩友在此區域攀岩，應了解本區域的救援系統，才是對自己 

         及伙伴負責的表現；而不是意外發生時；才開始注意求援程序及救護器材的放置地點；請 

         將本計畫從頭至尾閱讀一遍，至少有基本概念，要用時，知道那邊查得到資料。 

   （四）進行攀岩活動前，應確實檢查繩索、裝備器材良好勘用，進行中做好各項確保措施（攀登 

         口號檢查）並重複確認（Double Check），以維護人員安全。 

   （五）學習必要的繩索救援技巧，至少要可在安全的情況下，將傷患從岩壁上救下來，並固定於 

         長背板上搬運，確保通過困難地形。 

   （六）參加緊急救護訓練，至少EMT1（40 小時），可以救護脊椎損傷的傷患並維持其生命徵象。

目前各縣巿消防局有開辦鳳凰志工EMT1 訓練，免費但須參加每週約 3小時的志工服勤，晚

上或假日上課；中華緊急救護技術員協會開辦的EMT1 課程，5天 5000 元，假日上課。 

 

 六、相關單位說明： 

項次 名稱 職掌 執行項目 

(一) 交通部觀光局東北角暨宜

蘭海岸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急難救助及協助 1、風景區計畫之執行、公共設施之興建與維修事項。 

2、旅遊秩序、安全之維護及管理事項。 

3、災害急難救助之協助事項。 

(二) 海岸巡防署北部地方巡防

局勤務指揮中心（118） 

統合指揮 

報案受理 

海陸救援派遣 

1、派遣陸上岸巡人員或艦艇救援（海上救援）。 

2、轉報消防局勤指中心派遣救援。 

3、空中救援申請。 

（三） 台北縣消防局 

救災救護勤務指揮中心

（119） 

救援指揮 

報案受理 

海陸救援派遣 

1、派遣陸上救援人員（一般分隊、救助隊、特搜隊、

   救護車）救援（陸上救援）。 

2、派遣海上救援人員及船艇支援（海上救援）。 

3、空中救援申請。 

（四） 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空中救援派遣 派遣國家航空器救援。 

(五) 空中勤務總隊 

第一大隊第一、二隊 

空中救援執行 出動航救援空器、救援人員、EMT 救援。 

（六） 海巡署龍洞安檢所 前進指揮所 

報案受理 

陸上救援執行 

1、第一反應派遣陸上支援人員進入岩場救援。 

2、轉請龍洞漁港漁船、膠筏支援。 

（因近龍洞岩場，適宜情況掌握，迅速回報反應） 

(七) 台北縣消防局：貢寮、瑞芳、

瑞亭分隊或秀峰分隊（救助

隊）、海山分隊（特搜隊）;

基隆巿消防局中正分隊（救

助隊） 

陸上救援執行 

海上救援執行 

1、出動陸上救援人員、救護車、EMT 救援。 

2、出動海上救援人員、船艇及 EMT 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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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職掌 執行項目 

(八) 光合作用戶外探索學校  

小兔龍洞救難基金 

救護救援器材提供

設置 

（3組）－已設置完成（第 1、3、6號）。 

（3組）－已設置完成（第 2、4、5號）。 

(九) 新竹 iClimb 風城攀岩館 救援資訊牌提供 

設置 

已設置完成（第 1-14 號）。 

(十) 台灣攀岩資料庫管理團隊 救援資訊發佈 提供攀岩救援資訊瀏覽下載平台。 

(十一) 龍洞岩場救援計畫執行小組 救援計畫編訂 1、編訂救援計畫。 

2、救護、救援器材規劃設置 

 

七、文件使用說明：（可點擊名稱，觀看內容） 

項 次 名  稱 說      明 頁數 

（一） 計畫說明 本計畫目的、相關說明及使用方法。 6 

（二） 救援資訊圖 
岩場地形、救援點、路線、救護救援器材設置地點，供求、救

援人員使用。 
1 

（三） 救援點及路線說明 
岩場地形、救援點、路線說明，供求、救援人員參考使用。 

（照片連結，可點擊觀看） 
5 

（四） 救護救難器材說明 
救護、救難器材設置地點、項量、使用說明，供求、救援人員

參考使用。（照片連結，可點擊觀看） 
3 

（五） 求援程序 求援程序，供求援者使用。 1 

（六） 救援程序 
救援（指揮）單位的救援程序，供海巡署勤指中心、消防局勤

指中心、安檢所、消防救援人員參考使用。 
1 

(七) 陸路救援路線判斷程序 
陸路救援路線判斷程序，供海巡署、消防局勤指中心、安檢所

參考使用。（照片連結，可點擊觀看） 
１ 

（八） 緊急救護程序（簡易版） 現場緊急救護程序，供求、救援者參考使用。 1 

（九） 緊急救護程序（完整版） 現場緊急救護程序，供求、救援者參考使用。 1 

（十） 空中救護適應症 空中救援傷患適應條件，供求、救援者參考。 1 

（十一） 緊急醫療救護單項技術規範 
119 救護人員之技術規範，部分適用於岩場急救，供求、救援

人員參考使用。 
18 

（十二） 相關法規 
本計畫法規依據，供求援者、救援者、救援單位、救援指揮單

位、救援支援單位參考。 
１ 

（十三） 生命之星簡介 生命之星由來與意義。 １ 

含封面目錄共 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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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相關單位聯絡資訊（可點擊單位，觀看網頁）：  

單    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備    註 

台北縣洪佳君 

議員辦公室 

02-26800775 02-26805365 23852台北縣樹林巿中山路

3段 137 號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攀登委員會 

主委 莊嘉仁 

0963036290 

02-25942108 

02-25935662 台北市中山北路二段 185

號 10 樓 

 

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交通部觀光局東北角

暨宜蘭海岸國家風景

區管理處 

(02)2499-1115  

轄區觀光旅遊事

故緊急通報: 

0800-091-115 

02-24991170 臺北縣 228 貢寮鄉福隆村

興隆街 36 號  

 

行政院海岸巡防署北

巡局勤務指揮中心 

報案：118  

03-4080024  

#310901-9  

03-4989165 桃園縣 328 觀音鄉崙坪村

忠愛路 31 號 

 

海巡署北巡局 

龍洞安檢站 

02-24909020  02-24909176 台北縣 228 貢寮鄉龍洞街

35 號 

 

空中勤務總隊 

第一大隊 

第一、二隊 

02-27155584 02-27195593 台北巿松山區敦化北路

340-15 號 

 

台北縣政府消防局災

害搶救課 

02-22535110  

#6205 

02-22514761 台北縣板橋市民族路 57 號  

台北縣消防局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報案：119  

2253- 10 51

#6901 6912 

 台北縣板橋市民族路 57 號  

台北縣政府消防局 

第六大隊大隊部 

02-26411006 02-26411027 汐止市忠孝東路 1-1 號  

台北縣政府消防局 

第六大隊貢寮分隊 

02-24941314 02-24941995  貢寮鄉貢寮村朝陽街 66 號  

台北縣政府消防局 

第六大隊瑞芳分隊 

02-24941995 02-24968852  瑞芳鎮明燈路三段 2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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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備    註 

台北縣政府消防局 

第六大隊瑞亭分隊 

02-24578174 02-24573964 瑞亭瑞芳鎮大埔路 172 號  

基隆巿消防局 

中正分隊 

02-24696891  基隆市中正區環港街 100

號 

 

基隆長庚醫院 02-4313131  02-4313161  基隆院區地基隆市麥金路

222 號 

 

台北榮民總醫院 02-28712121  02-28732131 112 台北市石牌路二段201

號  

N 25 07.120  

E121 31.190 

台北巿立醫院  

中興院區 

02-25522915  10341 臺北市鄭州路 145

號 

N 25 03.040  

E121 30.321 

行政院衛生署 

雙和醫院 

02-22490088   235 台北縣中和市中正路

291 號  

N 24 59.338  

E121 29.321 

龍洞漁港 

船家楊憲陽 

0933241083 

02-24909532 

 台北縣貢寮和美村龍洞街

63 號 

每次救援收取油費補

助新台幣 6000 元整 

花蓮光合作用  

戶外探索學校 

03-8357992 03-8357146 970 花蓮市光復街 130 號  

新竹iClimb 

風城攀岩館 

03-6588588 

03-6588181 

03-6580306 新竹縣竹北市成功二街 98

號 

 

小鬍子冒險學校 

總教練  戴昌盛  

0939625099 

02-22159019 

02-22159004 臺北縣新店市雙城路 60 巷

16 弄 1 號 

  

台灣攀岩資料庫 

網站管理團隊  

   http://www.climbing

.org 

龍洞岩場救援計畫 

執行小組  李昭明 

0935767565   0935767565＠

yahoo.com.tw 

 

 九、注意事項： 

    （一）本計畫非由政府機關編訂，請救援單位予求援者必要協助，如有其他救援方式，擇優使用； 

救援單位辛苦救援，請予正面評價及鼓勵。 

    （二）救援行動應以救援人員安全為優先，如危急救援人員安全，應暫停或終止一切救援行動。  

（三）本岩場部分地區行動電話訊號不佳，遇無訊號時，撥打 112 後按 9，可接當地消防局勤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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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hz.com.tw/
http://www.xhz.com.tw/
http://www.climbing.org/
http://www.climbing.org/
http://www.climbing.org/
http://www.climbing.org/


      中心報案。 

    （四）本計畫編排，儘量淺顯易懂，然部分救援、救護用語、技術專業，請自行學習瞭解，如果 

有任何疑問或建議，請來電或 E-mail 告知，謝謝！ 

    （五）本計畫編訂小組專業知識有限，相關單位（東北角暨宜蘭海岸國家風景區管理處、海巡署、   

     國家搜救中心、空勤總隊、台北縣消防局、其他救護、救難專業單位等）如願意提供指導 

          協助，歡迎來電或 E-mail 告知，謝謝！ 

    （六）本計畫歡迎連結及各種形式發佈，惟請著明出處，注意版期，並勿修改。 

 

  十、後語：感謝光合作用 Michael 的發起，iClimb 風城攀岩館阿國、小兔龍洞救難基金、小鬍子 

      冒險學校小鬍子教練、台灣攀岩資料庫管理團隊、中華民國山岳協會攀委會的支持，以及所有 

      實際參與協助、意見討論、鼓勵支持的伙伴，沒有你們，這個計畫不會這麼快完成，謝謝大家！ 

      特別感謝台北縣消防局、空勤總隊、海巡署長官、學長的指導，在此獻上最深的敬意，謝謝！ 

      這個計畫獻給好朋友小朱及小兔，請在天上繼續守護我們；願每位熱愛攀岩的朋友平安、健康、 

      快樂！ 

 

 回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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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救援資訊圖：by 小昭 

9 回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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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救援點及路線說明（救援或指揮單位、救援人員）： 

 一、共 15 救援點、5救援路線（見救援資訊圖，由北至南，可配合照片連結資料夾，點擊觀看岩場照片）  

號碼 岩場名稱 
附近區 

域地形 
地形敍述 

救援點 

型  態 
經緯度 位置及救援說明 

 海巡署龍

洞安檢所 

(龍洞街 35

號) 

安檢所 

漁港 

漁港旁鐵皮屋 車 船 

接駁點 

N 25 06.707

E121 54.909

1、台二線南行，過 85.5K 後左轉進入，

位漁港旁。 

2、第 9救援點（含）以北的船艇救援，

適由此上岸轉救護車，送基隆長庚醫

院。 

 龍洞岩場

入口 

龍 洞 街 盡

頭、九孔養

殖池 

大石散落、落差

大、行走不易，

接馬路（龍洞街）

車  輛 

接駁點 

N 25 06.788

E121 55.221

1、台二線南行，過 85.5K 後左轉進入至

盡頭，九孔池旁。 

2、第 8救援點（含）以北之陸路救援，

   可由此上救護車送基隆長庚醫院。 

 

校門口小

徑 

由九孔池進

入 

為 大 石 散 落 地

形，岩質粗糙危

險，行走不易 

救援路線  北接 2 號救援點、南接 3 號救援點，陸

路搬運救援應小心注意。 

 校門口 迎風面 

人面岩 

門簷 

操場 

岩 壁 、 大 石 散

落、落差大、行

走不易，近海岩

岸礁石濕滑 

救援點 N 25 06.774

E121 55.297

1、陸路救援由第 2救援點進入南行，經

校門口小徑，約 10 分鐘到達 (救援

器材攜行速度，後同)；後送經校門

口小徑，送第 2救援點轉救護車。 

2、空中救援由現場判定空曠區域吊掛救

援。 

 雙鐘塔 左右鐘塔 

短巷 

水池畔 

岩塔、岸壁、大

石 散 落 、 落 差

大、行走不易，

近海岩岸礁石濕

滑 

救援點 N 25 06.682

E121 55.375

1、陸路救援由第 2救援點進入南行，經

  校門口小徑、第 3救援點，約 22 分

鐘到達；後送往北經第 3救援點、校

門口小徑送往第 2救援點上救護車。

2、海路救援，現場判定易上岸區域靠

岸，送至第 1救援點上岸轉救護車。

3、空中救援由現場判定空曠區域吊掛救

   援。 

 訓導處 訓導處上方

橫渡 

本區為一高起岩

岸平台、北方約

有 10 米、南方約

有 8 米落差、可

攀爬通過，亦可

從東面（近海面）

橫渡通過，行走

不易、危險，岩

壁、近海懸崖 

救援點 N 25 06.658

E121 55.366

1、陸路救援由第 2救援點進入南行，經

校門口小徑、第 3、4 救援點，約 27

分鐘到達；後送往北經第 4、3 救援

點、校門口小徑，送往 2救援點上救

護車；往第 4 救援點有約下降 10 米

落差，需繩索救援技術。 

2、本區以南救援點，如欲北送經此區

域，需上昇 8 米、下降 10 米，需繩

索救援技術；退潮時，可由橫渡下方

涉水通過，約下降 7米，需繩索確保。

3、本救援點無法海路救援，需送往第 4

或 6救援點，上船送第 1救援點上岸

轉救護車。 

4、空中救援由現場判定空曠區域吊掛救

援。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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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 岩場名稱 
附近區 

域地形 
地形敍述 

救援點 

型  態 
經緯度 位置及救援說明 

 獨木橋畔 長巷 

獨木橋畔 

佈告欄 

鯨魚頭 

獨木橋、岩岸平

台、岩壁峽谷、

小 峽 彎 、 落 差

大、大石散落、

行走不易、近海

懸崖 

救援點 N 25 06.639

E121 55.379

1、陸路救援由第 2救援點進入南行，經

校門口小徑、第 3、4、5救援點，約

30 分鐘到達；後送往北經第 5、4、3

救援點、校門口小徑送往 2救援點上

救護車。 

2、通過第 5救援點，須上昇 8米、下降

10 米落差，需繩索救援技術；退潮

時，可由橫渡下方涉水通過，約下降

7米，需繩索確保。 

3、陸路救援如無繩索救援技術，可往南

經第 7、8、9號救援點、黃金谷小徑、

龍洞岬步道送往第 14 救援點上救護

車。 

4、海路救援，現場判定易上岸區域靠

岸，送至第 1救援點上岸轉救護車。

5、空中救援由現場判定空曠區域吊掛救

援。 

 演奏台 包廂 

演奏台 

音樂廳 

破碎面 1、2

岩 岸 平 台 、 岩

壁、落差大、大

石散落、行走不

易、近海懸崖 

救援點 N 25 06.604

E121 55.366

1、陸路救援由第 2救援點進入南行，經

校門口小徑、第 3、4、5救援點，約

33 分鐘到達。 

2、救援後送往北經第 5、4、3救援點、

校門口小徑送往 2救援點上救護車。

3、後送如往北通過第 5救援點，須上昇

8米、下降 10米落差，需繩索救援技

術；退潮時可由橫渡下方涉水通過，

約下降 7米，需繩索確保。 

4、陸路救援如無繩索救援技術，可往南

經第 8、9救援點、黃金谷小徑、龍

洞岬步道送往第14救援點上救護車。

5、海路救援，現場判定易上岸區域靠

岸，送至第 1救援點上岸轉救護車。

6、岩岸平台可實施空中救援。 

 龍爪 大禮堂 

龍脊龍爪 

第一洞 

岩壁，海蝕洞、

大石散落、落差

大、行走不易，

近海礫石灘、岩

岸礁石濕滑 

救援點 N 25 06.592

E121 55.334

1、本救援點位居岩場中央，陸路救援

北、南進入距離相近；北由第 2救援

點進入南行，經校門口小徑、第 3、4、

5、6、7救援點，約 35 分鐘到達；南

由第 14 救援點北行，經龍洞岬步道

下黃金谷小徑左轉北行，經第 9救援

點約 30 分鐘到逹。 

2、救援後送往北經第 5、4、3救援點、

校門口小徑送往 2救援點上救護車。

3、後送如往北通過第 5救援點，須上昇

8米、下降 10米落差，需繩索救援技

術；退潮時可由橫渡下方涉水通過，

約下降 7米，需以繩索確保。 

4、陸路救援如無繩索救援技術，可往南

經第 9救援點、黃金谷小徑、龍洞岬

步道送往第 14 救援點上救護車。 

5、海路救援，現場判定易上岸區域靠

岸，送至第 1救援點上岸轉救護車。

6、空中救援由現場判定空曠區域吊掛救

援。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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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 岩場名稱 
附近區 

域地形 
地形敍述 

救援 

型態 
經緯度 說明 

 第二洞外 第二洞 海蝕洞，大石散

落、落差大、行

走不易，近海礫

石灘、岩岸礁石

濕滑 

救援點 N 25 06.506

E121 55.359

1、陸路救援由第 14 救援點進入，經龍

洞岬步道下黃金谷小徑，左轉北上，

約 25 分鐘到逹；後送南經黃金谷小

徑、龍洞岬步道送往第 14 救援點上

救護車；本區通往黃金谷小徑有大落

差，救援搬運須小心。 

2、海路救援，現場判定易上岸區域靠

岸，送至第 1救援點上岸轉救護車。

3、第二洞外平坦可實施空中救援。 

 

黃金谷小

徑（1、2） 

  為67公尺落差土

坡地形，部分路

段落差大 

救 援 路

線 

 上方接龍洞岬步道，左轉往第 14 號救援

點；下方右轉通往第 10 號救援點；左轉

通往 9號救援點；本段如下雨泥濘濕滑，

救援須非常小心注意，建議全程繩索確

保；有一約 3米高落差。 

 
龍洞岬步

道 

停車場 舖設地磚，平坦

易行（緩下坡） 

  北接黃金谷小徑上方入口，南行通往第

14 號救援點（南邊停車場） 

 黃金谷 黃金谷 

黃金牆 

浪之外 

近 海 岩 岸 、 岩

壁、落差大、大

石散落、近海礁

石 濕 滑 行 走 不

易，部分需攀爬 

救援點 N 25 06.402

E121 55.349

1、陸路救援由第 14 救援點北行進

   入，經龍洞岬步道下黃金谷小徑

   右轉，約 20 分鐘到逹。 

2、後送經黃金谷小徑、龍洞岬步道送往

   第 14 救援點上救護車。 

3、海路救援，現場判定易上岸區域靠

   岸，送至第 15 救援點上岸轉救護車。

4、空中救援由現場判定空曠區域吊掛救

   援。 

5、本區無法通行至 11 救援點。 

 鱷魚岬 美好懸岩 

鱷魚岬(龍

洞第二支 

小烏龜山 

海岬灣岩岸、懸

崖、岸壁、落差

大、大石散落、

行走不易，部分

需攀爬 

救援點 N 25 06.335

E121 55.387

1、陸路救援由第 14 救援點下後門小徑

   進入，經第 13、12 救援點，約 18分

   鐘到逹。 

2、後送經第 12、13 救援點、後門小徑，

   送往第 14 救援點上救護車。 

3、海路救援，現場判定易上岸區域靠

   岸，送至 15 救援點上岸轉救護車。

4、本救援點空曠，可實施空中救援。 

5、本區無法通行至 10 救援點。 

 地下二樓 地下二樓  海岬灣岩岸、岸

壁、落差大、大

石散落、行走不

易、部分需攀爬 

救援點 N 25 06.284

E121 55.370

1、陸路救援由第 14 救援點下後門進入，

   經第 13 救援點，約 15 分鐘到逹。 

2、後送經第 13 救援點、後門小徑，送

   往第 14 救援點上救護車。 

3、海路救援，現場判定易上岸區域靠

   岸，送至第 15 救援點上岸轉救護車。

4、空中救援由現場判定空曠區域吊掛救

   援。 

9 

10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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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 岩場名稱 
附近區 

域地形 
地形敍述 

救援點 

型  態 
經緯度 說明 

 地下一樓 後門 

地下一樓 

海岬灣岩岸、岸

壁、落差大、大

石散落、行走不

易、部分需攀爬 

救援點 N 25 06.227

E121 55.376

1、陸路救援由第 14 救援點下後門小徑

   進入，約 12 分鐘到逹。 

2、後送經後門小徑，送往第 14 救援點

   上救護車。 

3、海路救援，現場判定易上岸區域靠 

   岸，送至第 15 救援點上岸轉救護車。

4、本救援點空曠，可實施空中救援。 

 

後門小徑 

 

停車場 為 56公尺落差小

徑、岩岸崎嶇地

形、岩質粗糙危

險，部分近斷崖 

救援 

路線 

 上接 14 號救援點（停車場），下至石階

梯，接第 13救援點；有落差地形，救援

搬運應小心注意。 

 南邊停車場 

後門入口 

停車場 由龍洞隧道南口

旁小路進入 

車  輛 

接駁點 

N 25 06.310

E121 55.331

台二線過龍洞隧道後，第一路口左轉至

底，第 6 救援點(含)以南的陸路救援，

可由此轉救護車，送基隆長庚醫院。 

 龍洞南口海

洋公園（停

車場靠海岸

邊） 

南口公園 由南口公園進入

至停車場靠岸邊

（適IRB及膠笩

上岸） 

車  船 

接駁點 

N 25 06.094

E121 55.160

台二線過龍洞隧道後，第二路口左側迴

轉進入停車場，第 10 救援點以南的船艇

救援，適由此上岸轉救護車，送基隆長

庚醫院；大型船艇可至遊艇碼頭接駁。

13 

14 

15 

 

二、補充說明： 

  1.全球定位系統（GPS）Garmin colorado 400t－大地座標系統 WGS－84。 

 

   2.以上經緯度因全球定位系統（GPS）廠家、機型不同，並受環境影響，有其誤差值，救援載具於 

     接近救援點時，請以目視搜索；求援者於目視救援載具接近時，於下風處施放煙霧，以利救援！ 

    

3.各區空中救援需符合民航法、空中救護適應症等相關規定申請，及天候、地形許可，由海巡署 

     或消防局勤指中心向國搜中心申請，視情況送機場轉送醫院或直接降落有停機坪醫院（台北榮 

     民總醫院、台北聯合醫院中興院區、台北縣中和市署立雙和醫院）。 

 

   4.報案位置僅報最近救援點號碼，以避免混淆。 

 

   5.救援視求援者自救能力、救援者救援能力，及人、事、時、地、物、氣候制宜。 

  

 6.各救援點設置救援資訊牌，提供該區求援資訊。 

 

 7.報案範例（報案內容愈清楚，受案單位愈可做出正確的救援行動）： 

    （1）我是○○○，這裏是貢寮鄉龍洞岩場第 4 救援點，這裏有 25 歲男性傷患乙名，約 10 米高

處墜落，頭部有約 5公分撕裂傷，脛、腓骨開放性骨折，RR：24、PR：110、BP：150/120、

GCS－E1V2M4，目前急救中，情況危急，建議申請空中救護（符合空中救護適應症），我的

行動電話是 XXXX-XXXXXX，預備電話是 0000-000000。 

  

   （2）這裏是貢寮鄉龍洞攀岩場，我是○○○ ，這裏有女性傷患乙名，年約 25 歲，約 10 米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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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落，昏迷卡在 5米高岩壁上，無法救下來，受傷情況不明，在第 10 救援點，請派救援及 

急救人員救援，我的行動電話是 XXXX-XXXXXX，預備電話是 0000-000000。 

   

（3）我們現在貢寮鄉龍洞岩場第 6救援點，我是○○○，有人落海溺水，請派海上救難人員及

急救人員救援，我的行動電話是 XXXX-XXXXXX，預備電話是 0000-000000。 

 

 回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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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緊急救護救援器材說明： 

一、設置地點（見救援資訊圖，由北至南，可配合照片連結資料夾，點擊觀看照片） 
緊急救護救援器

材 點 號 碼 
位置名稱 位置說明 煙霧顏色 

 校門口（近3號救援點） 人面岩右下方的石洞內 1、2 

 雙鐘塔（近 4號救援點） 鐘塔後面的石洞內 1、2 黃 

 演奏台（近 7號救援點） 演奏台上 1、2 綠 

 第一洞（近 8號救援點） 最內側右方的石堆內 1、2 橘 

 黃金谷（近 10 號救援點） 黑魔法巫婆右側橫裂隙及地下凹洞內 1、2 籃 

 地下二樓（近 12 號救援點） 地下二樓路線 25 起攀的橫裂隙內，石塊堆後 1、2 

 註： 

  1.EMS EQUIPMENT-EMERGENCY MEDICAL SYSTEM EQUIPMENT 緊急救護器材。 

  2.EMT-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  緊急救護技術員。 

 3.  生命之星，見參考資料。 

 

二、器材內容：（請依醫療法規使用） 

（一）創傷急救箱 

項 次 品     名 數 量 單 位 用          途 

1 口罩 5 個 感染預防 

2 夾鏈袋 5 個 裝醫療廢棄物用 

3 滅菌手套 2 副 感染預防 

4 醫療廢棄物瓶 １ 瓶 裝使用過針頭 

5 抽取式衛生紙 1 包 清潔血液或嘔吐物用 

6 口咽呼吸道 1 組 暢通呼吸道用 

7 鼻咽呼吸道(5-7.5) 6 條 暢通呼吸道用 

8 人工呼吸面罩 1 副 可直接對傷患人工呼吸、 

9 抛棄式甦醒球 1 組 正壓給氣 

10 棉花棒    1 包 清潔擦拭傷口 

11 三角巾  5 條 傷口敷料、骨折包紮固定用 

12 4 吋彈繃    3 卷 較大面積傷口敷料、骨折之固定 

13 6 吋彈繃 ３ 卷 較大面積傷口敷料、骨折之固定 

14 石蠟紗布 2 包 覆蓋保護傷口 

15 3x3 小紗布  2 包 清潔、覆蓋保護傷口 

16 4x4 中紗布  3 包 清潔、覆蓋保護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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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品     名 數 量 單 位 用          途 

17 5x9 大紗布   3 包 清潔、覆蓋保護傷口 

18 3M 透氣膠布   2 卷 固定傷口敷料 

19 包紮固定乳膠墊片   1 捲 防止磨擦、預防病人不適 

20 20ml 沖洗用生理食鹽水  5 條 沖洗小傷口 

21 500ml 沖洗用生理食鹽水  １ 罐 沖洗大傷口 

22 趨血帶 １ 條 靜脈注射用 

23 酒精棉片  10 片 消毒用 

24 靜脈留置針 18# 2 支 靜脈注射用 

25 靜脈留置針 20# 2 支 靜脈注射用 

26 靜脈留置針 22# 2 支 靜脈注射用 

27 普通輸液組（SET） 2 組 靜脈注射用 

28 3cc 注射針筒+針頭 5 支 施打藥品或高壓清潔傷口用 

29 5cc 注射針筒+針頭 5 支 施打藥品或高壓清潔傷口用 

30 10cc 注射針筒+針頭 5 支 施打藥品或高壓清潔傷口用 

31 鑷子 1 支 感染預防 

32 頸圈  1 副 可調式，頸椎損傷時固定用 

33 瞳孔筆 1 支 檢查瞳孔用 

34 溫度計 1  支 量測體温用 

35 斜口剪刀  1 支 暴露病患或其他 

36 筆/小本子/紀錄表 1/1/數 支/本/張 紀錄傷患生命徵象 

37 錶式血壓計(含聽診器) 1 組 量測血壓用 

 

  （二）藥品 

項 次 藥     名 數 量 單 位 用          途 

1 Epinephrine（腎上腺素） 5 支 高級心臟救命術或過敏性休克 

2 NTG（硝化甘油） 1 瓶 心肌梗塞、心絞痛 

3 Benadryl（抗組織胺） 10 錠 蜂螫、全身性過敏反應 

4 
500ml Nonmal Saline 

0.9 % Sodium Chloride 
1 袋 靜脈注射、補充體液 

5 優碘 1 瓶 消毒外傷傷口 

6 氧氣瓶 1 瓶 提供純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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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固定器材 

項 次 品     名 數 量 單 位 用         途 

1 長背板 1 組 脊椎損傷傷患固定搬運使用，含固定帶 3條。 

2 
頭部固定器（含固定器 × 

2、額固定帶 × 2、固定座） 
1 組 與長背板組合固定頭頸部使用。 

 

  （四）救援器材 

項 次 品    名 數 量 單 位 用          途 

1 煙霧棒（含打火機） 2 支 
救援單位通知空中或海上救援時，於救援載具接近

時，在救援點下風處施放，指引救援位置。 

2 5 米扁帶 3 條 
可製作背負傷患簡易吊帶;亦可固定傷患於長背板

上。 

3 10 米扁帶 1 條 可用於前方導引確保或後方牽引確保。 

   

 （五）救援資訊 

項 次 名稱 數 量 單 位 用          途 

1 求援程序 １ 張 求援程序，供求援者使用。 

2 救援資訊圖 １ 張 
岩場地形、救援點、路線、救護救援器材設置地點，

供求、救援人員使用。 

3 緊急救護程序（簡易版） 1 張 現場緊急救護程序，供求、救援者參考使用。 

 

 三、說明： 

  （一）本救護救援器材為花蓮光合作用戶外探索學校及小兔龍洞救難基金資助設置，因金額有限，   

    請愛惜使用；如有使用，請將醫療廢棄物帶走並妥善處理，切勿置於急救箱中造成污染；並 

    請於本版回報使用項量，謝謝。 

  （二）許多救護器材及技術之使用，需證照許可或（及）操作熟練，非經閱讀或自修即可實際施救， 

    請依救護法規學習相關技術，以助已助人！ 

 （三）每站救護器材略有不同，請依醫療法規使用。 

 

 回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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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求援程序（求援者）

是否接受線上救
護指導（119）? 

否

是

遇手機無訊號時，撥打 112

後按 9，可接消防局勤務中心

如救護車尚未到達，宜請警

車運送或開路，以維安全

內容  
A你的姓名 
B傷患資料：年齡、性別、傷勢 
C最近救援點號碼 
D需要支援： 
  陸地救難人員－地形困難無法救援 
  海上救難人員－落水無法救援 
  緊急救護人員－無法緊急救護傷患
E 你的電話、預備電話 

盡 速 取 回 救

護 救 難 器 材
尋求附近人力支援 

以搬運技術快速將
傷患移至安全區域 

等待 救援人員到 逹

報案-海巡署龍洞安檢所

02-24909020

是 

有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可接近救援?

是否有脊椎保
護技術? 

 緊急救護程序 

空 中 救 援 
海  上  救  援

（ 漁 船 需 自 費 ）
陸 上 救 援

協同救援人員搬運至空曠區

域或已知空中救援點 

在 救 援 點 下 風 處 

施 放 醒 目 煙 霧 

搬運傷患上吊掛擔架 

（傷患攜帶身份證明） 

協同救援人員搬運至船艇容

易上岸處或已知海上救援點

在 救 援 點 下 風 處

施 放 醒 目 煙 霧

搬 運 傷 患 上 船

（傷患攜帶身份證明）

協同救援人員搬運至救護車接

駁點（傷患攜帶身份證明） 

到達車船接駁點上岸，轉

救護車送基隆長庚醫院

直升機載送傷患 

至 醫 院 或 機 場 

到達救護車接駁點，轉

救護車送基隆長庚醫院

救援程序啟動

是否會救護傷患? 

安檢所通知 
救援方式 

判斷現場是否

安全? 

判斷是否為脊
椎受傷傷患? 

救援視求援者自救能力、救援

者救援能力，及人、事、時、

地、物、氣候制宜 

求援者應與救援單位保持良

好溝通、提供完整資訊、以利

救援單位正確判斷、執行救援

災 害 發 生

回目錄



 

陸、救援程序（救援或指揮單位、救援人員）

加派救援搬運人員

是否符合空中
救護適應症? 

救護車送傷患至基
隆長庚醫院 

是否適合海上 
救援? 

申請空中救援
是否通過? 

空 中 救 援 行 動 
取 消 或 失 敗 

判斷救援路線 

海 上 救 援 行 動
取 消 或 失 敗

 報 案 人 員 回 
報 傷 患 情 況 

救 援 人 員 回 
報 傷 患 情 況 

空中救援行動- 
通知現場人員救援方
式及注意事項 

擬定救援路線，通知船艇
前往指定救援點號碼及返

回接駁點號碼 

通知現場人員救援
方 式 及 注 意 事 項

內容  
A求援者姓名 
B傷患資料：年齡、性別、傷勢 
C求援者最近的救援點號碼 
D需要支援： 
  陸地救難人員－地形困難無法救援  
  海上救難人員－落水無法救援 
  緊急救護人員－無法緊急救護傷患 
E 求援者電話、預備電話 

派 遣 救 援 人 
員 前 往 救 援 

轉報消防局支援
（救護車、特搜隊、救助隊）

通 知 消 防 局 救 護
車 接 駁 點 待 命

通 知 消 防 局 救 護
車 接 駁 點 待 命

救援直升機到達現
場 執 行 傷 患 吊 掛 

海 上 救 援 行 動
（ 船 艇 待 命 ）

陸上救援行動 
（現場或增援人員待命）

接獲龍洞岩場報 

案救援程序啟動 

否

否 

是 

是 
是

船 艇 到 達 救 援 點 執

行 傷 患 救 援 （ 依 現 場

浪 況 決 定 上 岸 地 點 ）

船艇接駁傷患至車船
接駁點上岸轉救護車

救援人員將傷患搬
運至救護車接駁點

否 

回報勤指中心 

救援視求援者自救能力、救援者救

援能力，及人、事、時、地、物、

氣候制宜 

救援單位應與求援者保持良好溝

通、搜集完整資訊、以利正確判斷、

執行救援 

如救護車尚未到達，宜請警

車 運 送 或 開 路 ， 以 維 安 全

通知現場人員救援
方 式 及 注 意 事 項

救援直升機到達醫

院或機場轉送醫院 

救護車送傷患至基
隆長庚醫院 

執行空中救援行動時，應請海上救援載具、人員待命；執行海上救援行動時，應請陸上救援人員、裝備待命

回目錄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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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陸路救援後送路線判斷程序（救援或指揮單位、救援人員）

救援視求援者自救能力、救援者救援

能力，及人、事、時、地、物、氣候制宜

救援單位應與求援者保持良好溝通、搜

集完整資訊、以利正確判斷、執行救援

通 知 現 場 人 員 救 援 方 式 及 注 意 事 項 ， 通 知 救 護 車 至 救 援 點 待 命

傷 患 可 行 動 
傷患無法行動

（上長背板）

有 繩 索

救 援 能 力

無 繩 索
救 援 能 力

往北經５ 
號救援點 

求 救 援 者
回 報 救 援 點

陸 路 救 援 後

送 路 線 判 斷

經 後 門 小 徑

繩 索 確 保 下 

1 0 米 落 差 

經 校 門 口 小 徑

傷患無法行動

（上長背板） 

退潮- 
下 7米落差

往南經 9,10
號 救 援 點

經 黃 金 谷 小 徑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送 往 2 號 救 援 點 送    往   1 4     號    救    援    點 

回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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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緊急救護程序（野外：創傷：簡易版）

以頸椎固定法移動 
傷者至平躺姿勢 

各項技術內容請參考"緊急醫療救護單項技術規範" 

CPR 

１評估現場安全 

無 

Ｃ檢查脈搏 

２傳染病感染控制 

戴手套、口罩或護目鏡 

３器材就定位 

Ａ打開呼吸道 

Ｂ檢查呼吸 

Ｄ神經學檢查 
瞳孔大小對光反應 

二側上下肢感覺運動功能 

Ｅ暴露病人 
止血、包紮、骨折固定 

On IV 

６二度評估 

從頭到腳、前面到後面 

７上長背板或自製擔架 

固定頸椎、傷患穿吊帶並

以扁帶固定於長背板上 

８搬運至救援點 

４保護頸椎 

頸椎是否受傷？ 

有 

是 

否 

５初步評估 
  Ｃ檢查意識  

９回報 

回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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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515版

   一、緊急救護程序（都巿：完整版）by 小昭 

 玖、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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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空中救護適應症 

中華民國八十六年七月二十一日 

行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八六○四六五八○號公告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空中救護： 

法規 有關攀岩傷害說明 

一、創傷指數小於十二或年齡小於五歲，創傷指數小

於九。 

 

二、昏迷指數小於十。 昏迷、對聲音無反應（叫不醒）、對疼痛無反應（用

力捏沒反應）、無法行動 

三、頭、頸、軀幹的穿刺或壓碎傷。 頭、頸、胸、腹、背部有嚴重外傷或劇烈疼痛、懷疑

頭骨、脊椎骨折、器官破裂即符合 

四、脊椎、脊髓嚴重或已導致肢體癱瘓的創傷。 高處墜落、頭、頸、背部（脊椎）劇烈疼痛、手腳無

感覺運動功能（摸無感覺,無法移動）即符合 

五、完全性或未完全性的截肢傷（不含手指、腳     

趾截肢傷） 

手（上臂、前臂）或腳（大腿、小腿）完全斷開或部

分還連在一起 

六、二處以上（含二處）之長骨骨折或嚴重盆骨骨折。 高處墜落、任兩處長骨（前臂、上臂、小腿、大腿）

或骨盆變形、腫脹、劇裂疼痛即符合 

七、二、三度燒傷面積達百分之十，或顏面、會陰等

部位燒傷。 

 

八、溺水，並併發嚴重呼吸系統病症。  

九、器官衰竭需加護治療。 休克（橈、肱動脈模不到、膚色蒼白、手腳冰冷、手

指甲床壓下放開未在二秒內回復血色） 

十、其他非經空中運送轉診，將影響緊急醫療救護時

效者。 

 

回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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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緊急醫療救護單項技術規範  

自我保護  

● 評估現場安全。  

● 傳染病感染控制(戴手套、口罩或護目鏡等)。  

● 必要時應與病人保持一公尺之安全距離。  

 

專業展示  

● 著整齊清潔之救護制服、攜帶救護技術員合格證書及自我介紹。  

  註：應至少包括消防局(或 119)與救護技術員(或救護人員) 

● 攜帶適當之救護器材且放置於適當之位置(若需使用 AED 應置於病人左耳之側邊)。  

 

保護頸椎 

頸椎可能有損傷或無法判定是否有頸椎損傷之病人(以下簡稱頸椎傷患)，主手在評估病人前應依頸

椎傷患之姿勢令副手以肩部頸椎固定法、改良式肩部頸椎固定法或其他適當之頸椎固定法將頸椎傷

患的頭頸部固定。  

 

檢查意識  

以清聲痛否評估意識。  

註：頸椎傷患若對言語、聲音和痛覺刺激沒有反應時，副手應改用雙膝頸椎固定法固定頸椎傷患的

    頭部兩側，然後雙手開始準備氧氣治療。  

 

打開呼吸道(清醒病患不操作此項目)  

以壓額抬下巴法(頸椎傷患使用下顎推舉法)打開呼吸道。 

● 打開呼吸道之時若發現嘴巴內有可見的異物或嘔吐物應先將其去除，然後再打開呼吸道。 

● 當下顎推舉法不能打開呼吸道時應立即改用壓額抬下巴法。  

 

檢查呼吸  

以看、聽、感覺方式評估有無適當呼吸(評估時間不超過 10 秒)。  

 

檢查脈搏 

● 全身快速查看是否有立即可見且持續之外出血情形，若有則馬上加以止血。  

 註：「立即可見」， 指不需移除衣物即明顯可見。  

 註：非外傷病患可不操作此項。  

● 無意識病人檢查頸動脈(評估時間不超過 10 秒)。  

● 有意識或意識不清病人檢查二側橈動脈(評估時間不超過 10 秒，若無橈動脈搏則立即檢查頸動 

 脈)，並評估周邊循環(目視膚色是否蒼白、發紺或異常，觸摸末端肢體是否濕冷，檢查微血管 

 充填時間是否大於 2秒)。  

   註：無意識病人可不用評估週邊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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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經學檢查  

1. 檢查眼睛瞳孔大小及是否對光有反應。  

2. 比較二側上肢和下肢的感覺和運動功能。  

  註：意識不清之患者只須以痛刺激分別比較四肢運動功能。  

 

暴露病人  

1. 快速查看是否有致命性的傷口、腫脹或肢體變形情形等。  

   註：所謂查看是否有致命性傷口、腫脹，主要的檢視範圍包括頭、頸、胸、腹、骨盆有無穿刺 

       傷口、瘀青或腫脹等。  

2. 視情形將病人衣物移除。  

 

置入口咽呼吸道  

適用於對言語、聲音和痛覺刺激沒有反應(亦即昏迷且無咳嗽和嘔吐反射)而需要 

維持呼吸道暢通的病人。  

1. 將口咽呼吸道凹面朝病人臉頰測量嘴角至耳垂的距離，選擇適當尺寸之口咽呼吸道。  

2. 以拇食指交叉法打開病人嘴巴，將口咽呼吸道凹面朝上嘴唇溫和的推至硬顎處，然後將口咽呼 

   吸道旋轉 180 度後，繼續下推至嘴唇處。  

 

置入鼻咽呼吸道  

1. 將鼻咽呼吸道凹面朝下測量鼻尖至耳垂的距離，選擇適當長度且 病人鼻孔內徑所能容納之最大

   鼻咽呼吸道。  

2. 以潤滑劑潤滑鼻咽呼吸道，將病人之鼻尖上推，選擇較大鼻腔之一邊。  

3. 將鼻咽呼吸道凹面朝下垂直推入直至鼻孔。  

 

氧氣治療  

1. 連接氧氣面罩或氧氣鼻導管至氧氣筒上流量表之接合處，打開氧氣筒開關。  

2. 調整流量至適當流速(鼻導管 1~6L/min，面罩 6~10 L/min)。  

3. 輕柔的將氧氣面罩罩在病人口鼻上，或氧氣鼻導管戴在病人鼻孔上。  

 

抽吸  

1. 評估口咽部分泌物是否影響呼吸，抽吸前應先給予氧氣治療。  

2. 測量抽吸導管欲深入之長度(嘴角至耳垂)。  

3. 將抽吸導管深入口腔後，做口咽部抽吸的控制。  

4. 抽吸時間不可超過 15 秒。  

5. 移開抽吸導管並清潔之。  

6. 重新評估是否繼續抽吸。  

 

 



 

26 

置入咽喉罩呼吸道  

限經過訓練且有經驗的救護技術員使用。適用於對言語、聲音和痛覺刺激沒有反應而需要甦醒球人

工呼吸的病人，並符合下列任一情形且沒有食道、咽喉病變或病人無法張開口(最少上下齒幅空間

為 2公分寬)之禁忌症時：  

● 袋瓣罩甦醒球人工呼吸操作不易或困難時。  

● 袋瓣罩甦醒球人工呼吸無法使病人缺氧狀況改善時。  

● 頸椎傷患無法持續用下顎推舉法維持暢通的呼吸道時。  

● 需要較長的時間(＞10 分鐘)轉送至急救責任醫院時。 

1. 選擇適當大小之咽喉罩呼吸道(3 號管適用於 30~50 公斤，4號管適用於 50~70 公斤，5號管適 

   用於 70~100 公斤的病人)。  

2. 將咽喉罩內的空氣抽光，然後在面罩背面及前端塗抹潤滑物。  

3. 輕握把手，將面罩前端緊貼上硬顎，再順著硬顎、軟顎以劃圓弧之方式直接滑入食道上端。  

4. 用注射針筒將面罩充氣(3 號管約打入約 20 mL，4 號管約 30 mL， 5 號管約 40 mL 的空氣)。  

5. 接上甦醒球給予吹氣，確定有可見的胸部升起和兩側肺部可聽到 吹氣聲後，不論有無脈搏每分

   鐘給予 8~10 次之人工呼吸；但若為一人 CPR 時，與胸部按壓依 30:2 之比例進行。  

6. 利用空檔以固定帶將咽喉罩呼吸道固定住。  

 

初步評估  

● 檢查意識  

● 非創傷病人(快速給予基本生命急救術和去顫)  

   A. 打開呼吸道。  

   B. 檢查呼吸。  

   C. 檢查脈搏。  

   D. 在救護車內或現場救護當中，若目擊病人虛脫應優先使用 AED；到達救護現場發現病人已虛

      脫時，應先施行五週期或約二分鐘之 CPR 後再使用 AED。  

● 創傷病人(儘速辨認出可能致命性的問題並加以處置)  

   A. 打開呼吸道。  

   B. 檢查呼吸。  

   C. 檢查脈搏。  

   D. 神經學檢查。  

   E. 暴露病人。  

 

詢問病史  

● 應在評估之同時詢問病史。  

● 按主訴、之前、吃、過、藥、敏、感方式進行病史詢問。  

● 主訴應包括哪裡不舒服、怎麼不舒服、什麼時候開始或發生什麼事之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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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瓣罩甦醒球人工呼吸  

適用於沒有適當呼吸的病人。  

1. 一手將面罩尖端朝病人的前額，拇指和食指扣住面罩，以 EC 之手勢打開並維持打開呼吸道之姿

   勢。  

   註：拇指應靠近面罩尖端向後壓，食指靠近面罩平面端向下壓，使面罩貼緊病人口鼻處(如 C之

       手勢)，其餘三指放在同側下顎的骨頭處稍往上提(如 E之手勢)。  

2. 另一手擠壓甦醒球給予二次人工呼吸，應在 3~4 秒鐘間吹完兩次氣。  

   註：每次吹氣量約 6~7 mL/kg，每次擠壓至少 1秒至有可見之胸部升起，兩次吹氣之間隔約 1~2

       秒。  

3. 擠壓速率  

　☆有脈搏時以 30：2 之比率配合胸部按壓。  

　☆有脈搏但無適當呼吸時，每分鐘擠壓甦醒球 10~12 次(約每 5~6 秒一次)。  

　☆已置入咽喉罩呼吸道之病人，不論有無脈搏每分鐘擠壓甦醒球 8~10 次(約每 6~7 秒一次)；但 

     若為一人 CPR 時，與胸部按壓仍依 30:2 之比例進行。 　  

   ● 擠壓甦醒球時若有阻力或胸部沒有起伏時應先加以處理，如異物 哽塞等。  

　 ● 利用空檔將氧氣導管連接氧氣筒和甦醒球，打開氧氣筒開關並 調整流量為 10~15 L/min。  

　 ● 利用空檔置入口咽呼吸道、鼻咽呼吸道或咽喉罩呼吸道。  

　 ● 操作當中應隨時確認呼吸道有被打開、面罩有被扣緊與胸部有被吹起。  

 

成人心肺復甦術(CPR)  

1. 將一手掌之根部置於兩乳頭間胸部之中央或中段(亦即用眼睛尋找胸部按壓位置，通常位於胸骨

   下半部)，另一手掌之根部置於前一手之上面使雙手重疊及平行，兩手之手指朝向對側且不可接

   觸到胸部，手臂須打直，雙肩向前傾至手部之正上方，利用上半身之重量向下按壓。  

2. 下壓深度約 4~5 公分(約胸壁厚度的 1/3~1/2)，每次按壓後掌根不可離開胸部，但必須放鬆讓 

   胸部回復原狀，壓與放的時間各佔 50%，按壓速度為每分鐘約 100 次的速率。  

3. 胸部按壓與袋瓣罩甦醒球人工呼吸之比例為 30：2。一人急救時，在胸部按壓中必須默唸「1 上、

   2 上、......9 上、10 上、11、12……、27、28、29、30」，以控制速度及次數；二人急救時按

   壓者依前述方式默唸至 24 後再唸出「25、26、27、28、29、30」，以使吹氣者能夠準備，吹 

   氣者在按壓者第30下手將放鬆或聽到三時即可吹氣，而按壓者在吹氣完成胸部升起時即可下壓。

4. CPR 每五週期或約兩分鐘後吹兩次氣之同時應檢查脈搏(評估時間不超過 10 秒)，若有則檢查呼

  吸，若無則繼續 CPR；此時不論有無脈搏均應開始做轉送醫院之準備。  

● 除了搬動病人需要中斷胸部按壓較長時間外，其餘的檢查脈搏、AED 分析心律或置入咽喉罩呼  

   吸道等最好不要超過 10 秒。 

● 應每 5個週期或約 2分鐘後換人操作，且換手時之胸部按壓中斷時間應小於 5秒(最好能在袋瓣

   罩甦醒球人工呼吸、檢查脈搏、AED 分析心律或搬動病人時即開始準備換手)。  

● 已置入咽喉罩呼吸道的病人：二人 CPR 時，胸部按壓應以每分鐘 100 次之速率持續操作約兩分 

   鐘，吹氣時不需中斷胸部按壓，每分鐘擠壓甦醒球 8~10 次(約每 6~7 秒鐘一次)，每次應在胸  

   部按壓之下壓結束當時給予吹氣；一人 CPR 時，仍依 30:2 之比例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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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物哽塞的處置  

● 若病人因輕度哽塞而正在用力咳嗽時，絕不要去干擾病人自發性的咳嗽和出力的呼吸。  

● 當病人顯現重度哽塞症候時，如咳嗽聲音逐漸微弱或沒有咳嗽、呼吸更加困難或不能呼吸、吸 

   氣時有高頻率的雜音(喘鳴聲)、發紺、不能說話或全身軟弱等，病人可能會將兩手掐住脖子。 

1. 立即詢問病人「你噎到了嗎?」。  

2. 若病人點頭表示或沒有說話時，應立即在病人後面使雙腳成弓箭步、前腳膝蓋置於病人胯下、 

   上半身靠近或貼緊病人背部以穩住病人。  

3. 一手握拳(大拇指與食指形成之拳眼面向肚子)放於上腹部正中線，位置稍高於肚臍，另一手抱 

   住放好之拳頭(懷孕後期或 非常肥胖者應考慮胸部按壓)。  

4. 雙手用力向病人的後上方快速瞬間重複推擠，直到病人意識喪失或異物被排除為止。  

● 若異物無法排除且病人意識喪失而癱在施救者身上時  

1. 弓箭步之後腳應往後退，小心迅速的讓病人仰躺於地上。  

   註：心臟停止病人依基本生命急救術之流程操作至下列步驟若有相同狀況時，即應懷疑為異物 

       哽塞而給予相同之處置。  

2. 以壓額抬下巴法打開病人的呼吸道，同時間若發現病人嘴內有可見的固體異物時，應先實施手 

   指清除。  

3. 若已被手指清除後或無可見的固體異物時，給予吹氣一次。  

4. 若氣吹不進去或胸部沒有升起時，重新打開呼吸道，再吹氣一次。  

5. 若氣仍吹不進去或胸部沒有升起時，應立即給予胸部按壓 30 次 (每分鐘約 100 次之速度)，同 

   時要目視是否有異物吐出或阻塞 解除的現象。  

6. 重複步驟 2~5，直到阻塞解除或已執行五週期或約 2分鐘後立即送醫。 

● 操作當中發現異物被吐出或阻塞解除的現象時，除非目視病人已顯現出適當的呼吸外，應繼續 

   基本生命急救術之流程給予兩次的吹氣，然後檢查脈搏。  

 

病情嚴重度判斷  

● 初步評估後，若屬危急個案應開始準備轉送醫院，若為非危急個案則接著做二度評估。  

● 危急個案包括意識不清(葛氏昏迷指數＜14 分)、呼吸每分鐘≧30 或<10 次、脈搏每分鐘>140 

   或<50 下、收縮壓≧220 或≦80~90 mmHg、 微血管充填時間＞2秒、體溫≧40 或≦32℃、急性 

   腦中風或缺血性胸痛發作、突然或近期昏迷、抽搐不止、中毒可能危及生命、急產、情況異常 

   不穩定之嬰兒或兒童、吸入性傷害或發紺、二度或三度燒傷體表面積>18%、顏面或會陰燒傷、 

   大量皮下氣腫、手腕或腳踝以上截肢、大而深的傷口、頭頸胸腹鼠蹊部之穿刺傷或開放性傷口、

   連枷胸、腦組織或內臟外露、頭部或脊椎傷害併肢體癱瘓、長骨開放性骨折、兩處以上長骨﹙此

   處所稱長骨指上臂、前臂、大腿或小腿﹚或骨盆腔骨折、高處墜落(> 5 公尺或≧兩層樓高)或其

   他有高能量撞擊可能之創傷機轉、毒蛇咬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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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動心臟電擊去顫器(AED)  

● 在救護車內或現場救護當中目擊病人虛脫時。  

1. 被目擊的虛脫病人在急救流程至檢查脈搏 10 秒內沒有摸到頸動脈搏後，應立即給予胸部按壓，

   開始施行一人 CPR。  

2. 在不干擾 CPR 的進行下，另一人將 AED 之電擊片貼在病人裸露的胸前(右鎖骨下與左乳頭旁之 

   側胸部，必要時應先將病人身上水份擦乾)，並將電擊片導線連接 AED 後，打開 AED 的開關。  

   註：AED 操作視所用之 AED 廠牌而定，並依其語音指示。  

3. 靜待 AED 之語音指示至聽到不要碰觸病人之「人」時，施行 CPR 之人應立即中斷任何碰觸病人 

   之動作。  

4. 若聽到「按…按鈕…」指令之同時，應口喊「　 時 　 分第一次電擊」，確定無人接觸到病人

   時立即按下「電擊鈕」；同時間另一人應馬上開始胸部按壓，重新操作五週期或約二分鐘之一 

   人 CPR。  

   註：於二分鐘之 CPR 內副手應完成器材收拾。  

5. 利用空檔將氧氣導管連接氧氣筒和甦醒球，打開氧氣筒開關並調整流量為 10~15 L/min，置入 

   口咽呼吸道、鼻咽呼吸道或咽喉罩呼吸道後，開始收拾救護器材準備轉送醫院。  

● 到達救護現場發現病人已虛脫時  

1. 已虛脫的病人在急救流程至檢查脈搏 10 秒內沒有摸到頸動脈搏後，應立即給予胸部按壓，開始

   施行一人 CPR 五週期或約二分鐘。  

2. 同時間另一人利用空檔將氧氣導管連接氧氣筒和甦醒球，打開氧氣筒開關並調整流量為 10~15 

   L/min，置入口咽呼吸道、鼻咽呼吸道或咽喉罩呼吸道，再依上述方式接上 AED。  

3. 在 CPR 第五個週期或約二分鐘結束前幾秒時(視所用之 AED 廠牌而定)，打開 AED 的開關，以便 

   AED 能在檢查脈搏 10 秒內沒有摸到脈搏時立即分析心律(亦即 AED 之語音指示不要碰觸病人之 

  「人」應剛好在檢查脈搏結束時)。  

4. 若聽到「按…按鈕…」指令之同時，原 CPR 之人應口喊「　 時 　 分第一次電擊」，確定無人

   接觸到病人時立即按下「電擊鈕」；同時間另一人應移至病人胸部側邊以便能在電擊後馬上開 

   始胸部按壓，繼續五週期或約二分鐘之一人 CPR。  

5. 開始收拾救護器材準備轉送醫院。  

● 若 AED「不建議去顫」時，開始收拾救護器材準備轉送醫院。同時間另一人應立即開始胸部按 

   壓，繼續一人 CPR。  

 

折疊式搬運椅  

1. 打開折疊式搬運椅。  

2. 以雙人搬運法將病人搬上折疊式搬運椅。  

3. 使病人雙手環抱胸部，繫上安全帶。  

4. 以面對面的方式抬折疊式搬運椅上下樓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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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度評估  

● 非創傷病人(更進一步的評估與處置)  

 A. 暢通呼吸道：放置口咽呼吸道、鼻咽呼吸道或咽喉罩呼吸道。  

 B. 檢測通氣狀況：適當的氧氣治療或正確的袋瓣罩甦醒球人工呼吸。  

 C. 量測脈搏和血壓：建立靜脈輸注管道、選擇適當姿勢。  

 D. 尋找可能病因或診斷：檢查生命徵象、評估葛式昏迷指數、檢查眼睛瞳孔大小及是否對光有反

   應、比較二側上肢和下肢的感覺和運動功能、氣管是否偏移、頸靜脈是否怒張、呼吸時胸部起 

   伏是否對稱和聽診兩側肺音、腹部視診是否有腫脹和觸診是否有壓痛、是否解黑便、上或下肢 

   是否水腫或浮腫、皮膚是否有疹或紫斑等，但應先從與病人主訴相關之部位施行身體檢查。  

● 創傷病人(從頭到腳與從前面到背面的詳細身體檢查)  

 ☆意識：評估葛式昏迷指數。  

 ☆頭部：  

   1. 檢查臉及頭部是否有傷口或對稱。  

   2. 檢查眼睛瞳孔大小及是否對光有反應。  

   3. 檢查耳朵及鼻孔是否有流清澈液或血水。  

 ☆頸部：  

   1. 檢查是否有氣管偏移、頸靜脈怒張情形。  

   2. 觸摸頸椎是否異常、壓痛。  

 ☆胸部：  

   1. 視診是否有瘀傷、傷口和呼吸時胸部起伏是否對稱。  

   2. 觸診壓痛情形、聽診兩側肺音。  

 ☆腹部：  

   1. 視診是否有瘀傷、傷口或鼓脹情形。  

   2. 觸診是否有壓痛情形。  

 ☆ 骨盆：觸診是否穩定和壓痛情形。  

 ☆下肢：檢查是否有瘀傷、傷口、壓痛、畸型及比較兩側下肢是否對稱。  

 ☆上肢：檢查是否有瘀傷、傷口、壓痛、畸型及比較兩側上肢是否對稱。  

 ☆背部與臀部：檢查是否有瘀傷、傷口或壓痛。  

 

給予口服葡萄糖  

● 意識清醒者：給予口服果汁或含糖食物。  

● 意識不清者：將糖粉或糖水抹於病人牙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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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擔架床與上救護車  

1. 將氧氣筒或其他救護器材放置於適當位置。  

2. 以適當的搬運法將病人搬上擔架床。  

3. 選擇仰躺、半坐臥式、復甦姿勢、下肢抬高或其他適當之姿勢。  

4. 以毛毯覆蓋於病人身上。  

5. 以擔架床之固定帶固定病人，並將兩邊床攔拉起。  

6. 上救護車。  

7. 駕駛之 EMT 於上駕駛座前應先脫除手套。  

8. 若病人需要使用氧氣時，後車廂之 EMT 應先打開車裝氧氣筒開關 並調整適當的氧氣流量，再將

   氧氣導管接上車裝氧氣筒之接合處，然後關閉手提式氧氣筒。  

9. 後車廂之 EMT 應開始測量生命徵象(意識、瞳孔、呼吸、脈搏血壓、膚色和體溫)、二度評估或 

   重複評估病人，以及其他應有的處置。  

 

無線電報告  

1. 自我介紹、病人之性別、大約年齡、簡單病史與主要問題。  

  範例：____一號、____一號，____91 呼叫收到請回答，91 現在載送一名 性病患年紀____歲，主

        要問題為____，病人過去病史____。  

2. 對病人已做之處置。  

   範例：現場已為病人實施____。  

3. 病人目前的生命徵象。  

   範例：目前病人生命徵象：意識（以 GCS 總分回報）、呼吸每分鐘____次、脈搏每分鐘____次、

         血壓____mmHg 、瞳孔____、體溫____、膚色____。  

4. 大約多久到達醫院。  

   範例：____91 預計於____分鐘到達____醫院，請____院準備。  

 

包紮止血  

1. 移除患處的衣物，若非乾淨的傷口應以生理食鹽水沖洗傷口≧５分鐘或傷口處已沒有異物。  

2. 若傷口出血時，可以稍潤濕的無菌紗布放置於出血處，施以直接加壓止血，並以適當方式固定 

   紗布；若仍繼續出血時，絕不要移除原有紗布，應在其上方加上更多 紗布或其他布料後加壓止

   血，也可以彈性繃帶在紗布上加壓包紮；必要時再使用動脈加壓或止血帶之止血 方法。  

   註：立即可見且持續之外出血，應於 C時處置；無法看見，須移除衣物才可看見之傷口且持續 

       出血，或致命性傷口則於 E時處置；其餘無持續出血之小傷口於二度評估後處置。  

   註：所謂「適當方式固定」指以膠帶、彈性繃帶、三角巾或其任何可使紗布固定在身體之方式。

3. 覆蓋患處之紗布或敷料至少要蓋過傷口周圍 2.5 公分。  

4. 以繃帶或三角巾等整齊包紮患處。  

5. 將出血之患肢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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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脈注射 （EMT2） 

1. 向病人解釋執行靜脈注射之原因。  

2. 選擇適當之靜脈輸注溶液，檢查其色澤、清澈度及有效期限。  

3. 選擇適當之點滴管及針頭。  

4. 將控制點滴流速之調速器關閉並置於集液腔室之下方。  

5. 以無菌技術將點滴管插入點滴瓶內。  

6. 將集液腔室充滿一半的量，打開調速器，並排除點滴管內之空氣。  

7. 關閉調速器，將點滴管末端接上保護套。  

8. 準備黏貼之膠布，將止血帶綁在欲注射部位之上方位置。  

9. 消毒欲注射處周圍至少 3~5 公分之皮膚區域。  

10. 將注射針頭斜面朝上打入血管內(觀察有無回血)。  

11. 移開止血帶。  

12. 置入留置式膠管後取出針頭(應丟棄於適當容器)，然後連接點滴管。  

13. 將調速器打開，先以較快流速檢視點滴液下降狀況，觀察注射 部位是否有腫脹現象  

14. 以膠布固定針頭及點滴管。  

15. 調整適當之輸注流速。  

 

灼燙傷處置  

1. 移除灼燙傷部位的衣物，但切勿撕開黏著在皮膚上之衣物。  

2. 評估病人灼燙傷的部位、深度和範圍。  

3. 灼傷傷口處置：  

☆小範圍灼燙傷且不危急之病人以生理食鹽水或瓶裝礦泉水沖洗至疼痛緩解，再以生理食鹽水 

     潤濕紗布 

   ☆覆蓋患處或從燒傷包取出無菌並含水性繃帶包紮患處。  

　 ☆大範圍灼燙傷應用消毒包布或無菌被單覆蓋患處，以免病人失溫。  

　 ☆危急之病人應儘速轉送醫院，在救護車上若有空檔時再處置患處。  

　 ☆處置過程應儘量以無菌技術操作，切勿弄破水泡和冰敷患處。  

4. 在救護車上可以用生理食鹽水或瓶裝礦泉水潤濕覆蓋或包紮的 敷料，以降低患處的溫度來減輕

   病人的疼痛。  

● 大範圍灼燙傷病人之定義：  

　☆10~50 歲之病人二度灼燙傷體表面積≧15%，其他人≧10%。  

　☆任何年齡之病人三度灼燙傷體表面積≧10%。  

● 以病人的手之掌側面的大小（包含手指，且手指併攏）評估不規則、散狀的燒傷，手之掌側面 

   的面積約佔體表面積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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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固定  

1. 評估患肢遠端脈搏、感覺和運動的功能。  

2. 選擇適當的固定器材。  

3. 將患肢固定於原來的姿勢，但若遠端脈搏、感覺或運動功能不正常時應先給予牽引後再固定。 

4. 必要時於骨突處加以護墊。  

5. 固定範圍需超過骨折近端與遠端關節。  

6. 再度評估患肢的遠端脈搏、感覺和運動的功能。  

 

頭部頸椎固定法  

1. 固定自己：兩膝著地且分開與肩同寬，跪在傷患身體中線處之頭部上方。  

2. 固定支點：兩手肘固定在大腿或地上，並使兩手掌能在傷患的頭部兩側。  

3. 固定傷患：  

  (1) 兩手五指分開平均分佈在傷患的頭部兩側，兩手拇指橫放在傷患的前額上(不可壓到傷患的 

眉毛處)，食指位於傷患的顴骨處，中指和無名指的指縫間為傷患的耳朵位置，小指放在傷 

患的枕骨側邊。  

  (2) 兩手掌心貼實同時夾住傷患的頭部兩側。  

 

雙膝頸椎固定法  

適用於對言語、聲音和痛覺刺激沒有反應之頸椎傷患。  

1. 固定自己：兩膝著地且分開與肩同寬，跪在傷患身體中線處之頭部上方。  

2. 固定支點：兩手之五指分開朝向自己身體之外側，與兩手掌同時貼實於兩膝前外側之地上。  

3. 固定傷患：兩手撐地，兩膝往前移並用兩膝內側之大腿同時夾緊傷患的頭部兩側。  

 

肩部頸椎固定法  

適用於任何對言語、聲音或痛覺刺激有反應的頸椎傷患。  

1. 固定自己：兩膝著地且分開與肩同寬，跪在傷患身體中線處之頭部上方。  

2. 固定支點：兩手肘固定在大腿或地上，並使兩手虎口分別位於傷患的兩側肩膀上。  

3. 固定傷患：  

   (1) 「插」：兩手掌心和手腕朝上，兩手食指、中指、無名指和小指併攏後同時插入傷患的兩 

               側肩膀下。  

   (2) 「按」：兩手拇指同時按住傷患的兩側肩膀上方。  

   (3) 「夾」：兩手前臂向內橫移至傷患的耳朵前緣，同時將傷患的 頭部兩側夾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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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除安全帽  

1. 副手以頭部頸椎固定法固定頭盔的兩側，喊~~好。  

2. 主手先解開頭盔之下巴環扣，視傷患的姿勢以胸骨脊椎頸椎固定法或改良式胸骨脊椎頸椎固定 

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喊~~好。  

3. 副手用雙手抓住頭盔下緣，小心往兩側且往外施力，並呈弧線型方式移除頭盔。  

4. 副手移除頭盔後改以肩部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若傷患 不是仰躺或坐姿時，應在移除 

頭盔後先以側躺或俯臥傷患翻身法使 傷患成為仰躺的姿勢，副手最後以肩部固定法固定傷患的

頭頸部)。  

 

改良式肩部頸椎固定法(頭肩部頸椎固定法)  

適用於翻轉傷患時。  

1. 固定自己：兩膝著地且分開與肩同寬，兩膝與傷患身體正中線。  

☆左側翻時：右膝跪於後，在傷患頭部正上方中線處；左膝跪於前，在傷患左肩之左上側處。 

☆右側翻時：左膝跪於後，在傷患頭部正上方中線處；右膝跪於前，在傷患右肩之右上側處。 

2. 固定支點：  

　 ☆左側翻時：右手肘夾緊在自己的側胸部，並使右手掌能在傷患的頭部右側(亦即頭部固定的手

     勢)；左手肘固定在自己的左大腿上，並使左手虎口能位於傷患的左側肩膀上(亦即肩部固定 

的手勢)。  

　 ☆右側翻時：左手肘夾緊在自己的側胸部，並使左手掌能在傷患的頭部左側(亦即頭部固定的手

     勢)；右手肘固定在自己的右大腿上，並使右手虎口能位於傷患的右側肩膀上(亦即肩部固定 

的手勢)。  

　　 固定傷患：兩手各依頭部固定和肩部固定的手勢同時夾住傷患的頭部兩側。  

 

胸骨前額頸椎固定法  

適用於需要轉換頸椎固定法或相關頭頸部的處置時。  

1. 固定自己：兩膝著地且分開與肩同寬，將自己的正中線對準傷患的肩膀處跪在傷患的側邊(上方

   膝在傷患頭部旁邊，下方膝在傷患的胸部旁邊)。  

2. 固定支點：  

　 ☆上手肘固定在大腿或地面上，並使虎口能在傷患前額的正中線處。   

   ☆下方手肘與前臂固定在傷患的胸骨上，並使虎口能在傷患嘴唇的正中線處。  

3. 固定傷患： 

　 ☆上方手之手腕向前彎至虎口朝下，拇指張開，其餘四指併攏後同時固定在傷患的前額兩側處 

(不可壓到傷患的眉毛處)。 　  

　 ☆下方手之手腕向前彎至虎口朝下，拇指張開，其餘四指併攏後同時固定在傷患的兩側顴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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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骨脊椎(胸骨枕骨)頸椎固定法  

適用於需要扶正傷患上半身、轉換頸椎固定法或相關頭頸部的處置時。  

1. 固定自己：兩膝著地且分開與肩同寬。  

　 ☆傷患坐姿時：跪在傷患的側邊，後方膝貼緊傷患的臀部，前方膝在傷患的大腿近臀部處。  

　 ☆ 傷患側躺時：跪在傷患的背後，下方膝貼緊傷患的臀部或下背處，上方膝在傷患的腰部或上

   背旁。  

2. 固定支點：  

　 ☆上方手之手肘與前臂固定在上背之脊椎上，並使虎口能在傷患 枕骨下方的正中線處。  

　 ☆下方手之手肘與前臂固定在傷患的胸骨上，並使虎口能在傷患嘴唇的正中線處。  

3. 固定傷患：  

　☆上方手之拇指張開，其餘四指併攏，同時放在傷患的枕骨兩側，虎口貼實固定於枕骨下方處。

　☆下方手之拇指張開，其餘四指併攏，同時固定在傷患的兩側顴骨上，虎口貼實固定於嘴唇下 

      方處。  

 

改良式胸骨脊椎頸椎固定法  

適用於仰躺或俯臥的傷患需轉換頸椎固定法或相關頭頸部的處置時。  

1. 固定自己：兩膝著地且分開與肩同寬，跪於傷患的側邊(臉朝上或朝下時)或與傷患臉朝向相反 

之側邊，下方膝貼緊傷患的腰部，上方膝在傷患的側胸旁。  

2. 固定支點：視病患臉的方向而有不同的虎口放置部位。  

　 ☆傷患仰躺時：上方手之手肘固定在大腿或地上，並使穿過傷患頸部下空隙的虎口能在傷患枕 

     骨下方或耳朵下的附近；下方手之手肘與前臂固定在傷患的胸骨上，並使虎口能在傷患嘴唇 

     下巴的正中線處或耳朵下的附近。  

　 ☆傷患俯臥時：上方手之手肘固定在大腿或地上，並使穿過傷患頸部下空隙的虎口能在傷患嘴 

     唇下巴的正中線處或耳朵下的 附近；下方手之手肘與前臂固定在傷患上背的脊椎上，並使 

     虎口能在傷患枕骨下方或耳朵下的附近。  

3. 固定傷患：視病患臉的方向而有不同的手指與虎口固定位置。  

　 ☆傷患仰躺時：上方手之拇指張開，其餘四指併攏，同時放在傷患的枕骨兩側或耳朵前後緣旁 

     的枕骨外側和顴骨處，虎口貼實固定於枕骨下方或耳朵下方處；下方手之拇指張開，其餘四 

     指併攏，同時固定在傷患的兩側顴骨/下巴的兩側處或耳朵 前後緣旁的枕骨外側和顴骨處， 

     虎口貼實固定於嘴唇下方或耳朵下方處。  

　 ☆傷患俯臥時：上方手之拇指張開，其餘四指併攏，同時固定在傷患的兩側顴骨/下巴的兩側 

     處或耳朵前後緣旁的枕骨外側和 顴骨處，虎口貼實固定於嘴唇下方或耳朵下方處；下方手 

     之拇指張開，其餘四指併攏，同時放在傷患的枕骨兩側或耳朵前後緣旁的枕骨外側和顴骨處，

     虎口貼實固定於枕骨下方或耳朵下方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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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躺傷患翻身(已脫除或沒有安全帽)  

1. 主手從傷患背後以胸骨脊椎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然後將傷患頭部稍向上提，使傷患 

頭部和地面間稍有空隙後，喊~~好。  

   註：主手操作此項前應先令副手以適當固定術保護頸椎。  

2. 副手以改良式肩部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若傷患的上肢在 頭頸部下時應先將其移開)，

   喊~~好。  

3. 主手需預留傷患翻正時的空間，調整傷患上肢於適當之位置(可將其放於傷患身體之側邊或胸 

   前)，以一手抓傷患肩膀，另一手抓傷患腰部，持續穩固傷患身體，喊~~好。  

4. 副手喊口令一、二、三後，同時將傷患翻成仰躺的姿勢。  

5. 主手以改良式胸骨脊椎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喊~~好。  

6. 副手以頭部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喊~~好。  

7. 主手指揮副手將傷患的頭部移回正中軸線，再轉動傷患的頭部至臉朝上。  

8. 副手以肩部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喊~~好。  

 

上長背板﹙對語言、聲音或疼痛有反應﹚  

1. 副手以改良式肩部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喊~~好。  

2. 主手將長背板置於傷患體側，雙手分別抓住傷患之肩部及腰部，喊~~好。  

3. 副手喊口令一、二、三後，同時將傷患翻轉成側臥姿勢。  

4. 主手一手固定傷患軀幹，一手將長背板拉向傷患並調整長背板位置(頭部固定器底襯下緣應與傷

   患之肩部對齊)。  

5. 主手檢查傷患背部及臀部  

   註：若為非危急個案其檢查方式為觸診背部與臀部之肌肉、軟組織及每一節胸椎、腰椎、薦椎 

       及尾椎。  

   註：若為危急個案則應以目視方式為之。  

6. 主手雙手分別抓住傷患之肩部及腰部後，喊~~好；副手喊口令一、二、三後，將傷患翻轉上長 

   背板。  

7. 主手將傷患的腳移上長背板，然後以胸骨前額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喊~~好。  

8. 副手以手肘在長背板上之肩部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喊~~好。  

9. 主手一手抓住長背板中間的手把，另一手握著抓住手把之手腕，再將兩手前臂平貼傷患身體， 

喊~~好；副手喊口令一、二、三後，主手兩手前臂向前平行推擠，與副手協力調整傷患之位置。

10. 主手固定長背板之固定帶(視情形固定住傷患之雙手)，然後以胸骨前額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

    頭頸部，喊~~好。  

11. 副手將頭部固定器由傷患頭部兩側固定傷患的頭部(頭部固定器垂直面在內，並應貼緊傷患的 

肩膀與頭部兩側)，喊~~好。  

12. 主手固定頭部固定帶(完成後副手雙手才能離開頭部固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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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頸圈(欲上長背板前)  

1. 副手以肩部頸椎固定法或雙膝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喊~~好。  

2. 未做二度評估之傷患，主手應先快速檢查傷患氣管是否偏移？頸靜脈是否怒張？頸椎、四肢感 

覺和運動功能是否異常？  

   註：若為危急個案則可不操作二度評估之步驟。  

3. 主手測量傷患下巴至肩部之垂直距離，選擇或調整適當大小之頸圈。  

4. 主手以胸骨前額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頭頸部(下方手握持頸圈 凹槽處套在傷患的下巴中線處)，

   喊~~好。    

   註：若為對痛無反應個案則可不操作此步驟  

5. 將頸圈輕柔平緩的由傷患頸部下方塞入，拉緊對側露出之魔鬼沾並黏妥，然後以改良式肩部頸 

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喊~~好，準備上長背板。  

 

俯臥傷患翻身(已脫除或沒有安全帽)  

1. 主手以改良式胸骨脊椎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然後將傷患頭部稍向上提，使傷患頭部 

和地面間稍有空隙後，喊~~好。  

   註：主手操作此項前應先令副手以適當固定術保護頸椎。  

2. 副手以改良式肩部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頭頸部(若傷患的上肢在頭頸部下時應先將其移開)，喊 

~~好。  

3. 主手將傷患之上肢移放於其身體之側邊，以一手抓傷患肩膀，另一手抓傷患腰部，持續穩固傷 

患身體，喊~~好。  

4. 副手喊口令一、二、三後，同時將傷患翻成側躺之姿勢。  

5. 主手以胸骨脊椎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頭頸部，喊~~好  

6. 副手將固定在傷患頭部的手移開至靠近傷患頭部旁的地上，此手之五指分開朝向傷患身體之腳，

   與手掌同時貼實於地上撐地後，再移動兩膝至「改良式肩部頸椎固定法固定自己」之姿勢，然 

   後將撐地的手改至傷患下方的位置做肩部固定的手勢，另一手改至傷患頭部上側的位置做頭部 

   固定的手勢(此動作要平順，切勿過度移動傷患的頭頸部)，喊~~好。  

7. 主手持續穩固傷患身體並預留傷患翻正時的空間，以一手抓傷患肩膀，另一手抓傷患腰部，喊 

   ~~好。  

8. 副手喊口令一、二、三後，同時將傷患翻成仰躺的姿勢。  

9. 主手以改良式胸骨脊椎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喊~~好。  

10. 副手以頭部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喊~~好。  

11. 主手指揮副手將傷患的頭部移回正中軸線，再轉動傷患的頭部至臉朝上。  

12. 副手以肩部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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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長背板﹙對語言、聲音和疼痛均無反應﹚  

1. 副手以改良式肩部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喊~~好。  

2. 主手將長背板置於傷患體側，雙手分別抓住傷患之肩部及腰部，喊~~好。  

3. 副手喊口令一、二、三後，同時將傷患翻轉成側臥姿勢。  

4. 主手一手固定傷患軀幹，一手將長背板拉向傷患並調整長背板位置(頭部固定器底襯下緣應與傷

   患之肩部對齊)。  

5. 主手檢查傷患背部及臀部  

   註：若為非危急個案其檢查方式為觸診背部與臀部之肌肉、軟組織及每一節胸椎、腰椎、薦椎 

       及尾椎。  

   註：若為危急個案則應以目視方式為之。  

6. 主手雙手分別抓住傷患之肩部及腰部後，喊~~好；副手喊口令一、二、三後，將傷患翻轉上長 

   背板。  

7. 主手將傷患的腳移上長背板，喊~~好。  

8. 副手以手肘在長背板上之肩部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喊~~好。  

9. 主手一手抓住長背板中間的手把，另一手握著抓住手把之手腕，再將兩手前臂平貼傷患身體， 

喊~~好。  

10. 副手喊口令一、二、三後，主手兩手前臂向前平行推擠，與副手協力調整傷患之位置，然後主

    副手均不要碰觸傷患。  

11. 副手將頭部固定器由傷患頭部兩側固定傷患的頭部(頭部固定器垂直面在內，並應貼緊傷患的 

肩膀與頭部兩側)，以雙膝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後，固定頭部固定帶。  

12. 同時間主手可固定長背板之固定帶或操作其他項目。  

 

復甦姿勢  

適用於沒有反應但有適當呼吸和有效循環的成人。  

1. 固定自己：兩膝著地且分開與肩同寬，跪在傷患的胸部的側邊。  

2. ☆頸椎傷患：將傷患同側之上肢伸展至頭部之上，對側之上肢放於胸前或其身體之側邊。  

　 ☆非創傷病人：將病人對側之上肢放於病人胸部，同側之上肢放於胸前或其身體之側邊。  

3. 將傷患或病人對側的小腿移至另一腿上。  

4. 以一手抓傷患或病人對側之肩膀，另一手抓傷患或病人對側之腰部，將傷患或病人朝自己方向 

翻轉成穩定且接近真正側躺的姿勢。  

5. ☆頸椎傷患：將傷患的頭部推移至原已伸展之手臂上。  

　 ☆非創傷病人：使病人的頭部自然下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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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內脫困  

1. 確定車輛已不能滑動(可在車輪前後放置阻礙物、將排檔放在停車檔和拉起手煞車等方式)。  

2. 主手應由車輛前方靠近傷患時，不論傷患意識是否清醒，需告知勿移動身體及另一位 EMT 將固 

   定其頭頸部。  

3. 副手依傷患姿勢使用適當之頸椎固定法固定傷患的頭頸部。  

4. 主手快速檢查傷患意識和初步評估。  

　 ☆若有致命性的問題應先加以處置。  

　 ☆若無致命性的問題可調整傷患的頸椎至中立自然姿勢並上頸圈。  

5. 使用脫困器材(KED)：  

   (1) 主手放置脫困器材於傷患背後，將脫困器材兩翼緊貼著傷患腋下拉緊。  

   (2) 以固定帶固定胸腹部，套上鼠蹊部之固定帶。  

   (3) 必要時以毛巾或軟墊等填滿頭頸部與脫困器材之間的空隙。  

   (4) 以頭部固定帶固定傷患的頭部。  

6. 將傷患移至長背板上：  

   (1) 主手將長背板置於擔架床上，停放於靠近傷患之處。  

   (2) 將長背板一端移入傷患臀下。  

   (3) 一人或兩人握住脫困器材兩側之腰部提帶將傷患轉向面朝長背板尾端的方向，儘量調整傷 

患的雙腳至能與長背板平行。  

   (4) 兩人握住脫困器材兩側之腰部提帶將傷患往長背板頭端移動，然後支撐傷患的身體讓其仰 

躺在長背板上。  

   (5) 調整傷患在長背板上的適當位置，固定長背板之固定帶。  

   (6) 調整長背板在擔架床上的適當位置，固定擔架床之固定帶。  

 

操作原則和重點  

實施緊急救護時，應依「兩人操作」、「兩人互動」、「隨時互補」和「因時、因事、因地制宜」

之思維模式來整合並操作所施行之單項技術。 

 

葛式昏迷指數  

分數 最佳運動反應(M) 最佳言語反應(V) 張眼反應(E) 

1 對疼痛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2 對疼痛有伸展僵直 只能發出聲音 對疼痛有反應 

3 對疼痛有屈關節緊張 說不適當的字 對指示有反應 

4 對疼痛有無意識反應 說話語無倫次  自動張眼 

5 對疼痛會用手去除 說話有條有理 

6 聽從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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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 虛脫(collapse)：  

   為心肺(cardiopulmonary)或循環虛脫之簡稱，病人會表現出突然意識喪失、昏倒、休克或甚至

   心臟停止等症候。  

● 適當的(adequate)呼吸：  

   沒有瀕死(喘息式、奄奄一息)或不呼吸的呼吸狀況。  

● 心臟停止(cardiac arrest)：  

   沒有意識、沒有呼吸或瀕死(agonal)呼吸且摸不到脈搏的臨床狀況。  

 

救護技術員對各年齡層基本生命急救術一覽表  

年齡層 
成人(已有第二性 

徵者，≧12~14 歲) 

兒童 

(1~12-14 歲) 

嬰兒 

(＜1 歲) 

新生兒 

(一個月內) 

每次吹氣時間 至少 1 秒至有可見的胸部升起 

人工呼吸位置 口對口 口對口鼻 

脈搏觸摸位置 頸動脈 頸或股動脈 臂或股動脈 臍脈搏 

胸骨按壓位置 
兩乳頭間胸部之中央或中段 

(位於胸骨下半部) 

兩乳頭連線中間 

之正下方 

胸部按壓方式 雙手 單手或雙手 
二指(1 人CPR) 

兩姆指手環抱法(2 人CPR) 

胸部按壓深度 4~5 公分或約胸部深度之1/3~1/2 約胸部深度之1/3 

每分鐘 

按壓速率 
約 100 次 約 120 次 

按壓:吹氣比率 30：2 
30：2( 1 人CPR) 

15：2( 2 人CPR) 
3：1 

有脈搏但沒有 

呼吸時每分鐘 

吹氣次數 

10~12 次 

(約5~6 秒一次) 

12~20 次 

(約3~5 秒一次) 
40~60 次 

有氣管內管或咽喉罩呼吸道時 8~10 次(約6~7 秒一次) 

異物哽塞 

排除法 

意識清醒時腹部壓擠法沒有 

意識時胸部按壓法(CPR) 
背部敲打及胸部按壓各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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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法規（可點擊名稱，觀看網路內容） 

   (一)、消防法規： 

     災害防救法 

     緊急救護辦法 

     災害防救法施行細則 

     消防署爆竹煙火相關法令 

     臺北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各種災害防救標準作業程序  

     救護車裝備標準及管理辦法 

     臺北縣政府緊急事件通報作業規定 

     臺北縣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條例 

     內政部消防署緊急救護勤務指導要點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及衛生機關災害現場緊急救護配合作業要點 

 

   (二)、醫護法規： 

     醫師法 

     護理人員法 

     緊急醫療救護法 

     空中救護適應症 

     救護技術員管理辦法 

     緊急醫療救護法施行細則 

     緊急醫療救護單項技術規範  

     台灣急診醫學會高級救護技術員執行預立醫囑之緊急救護標準作業流程 

 

   (三)、航空法規： 

     民用航空法 

     救護直昇機管理辦法 

 

   (四)、海巡法規 

     海岸巡防法 

  

   (五)、行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設置要點及作業手冊 

 

   (六)、空中勤務總隊規定： 

     航空器緊急派遣作業流程表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航空器申請暨派遣作業規定 

     申請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航空器支援機關派員登機共同執勤作業規定 

 

   (七)、東北角暨宜蘭海岸線國家風景區法規 

     交通部觀光局災害防救緊急應變通報作業要點 

     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建築物及廣告物攤位設置規劃限制辦法 

     交通部觀光局東北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理處重大災害防救緊急應變通報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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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命之星： 

生命之星 (Star of life)是美國全國高速公路交通安全署任職於緊急醫

療救護部門主管 LEO R Schwartz 先生於 1973 年所設計的(美國之緊急

醫療就護法 EMS ACT 亦於同年頒訂)。 

 

生命之星 (Star of life)是緊急醫療救護服務系統(EMS)的國際標誌，

不論在救護車、救護直昇機、救護器材與救護技術員制服上都會發現生

命之星的符號，但大家共同的一個疑問是，生命之星為什麼是以跟權杖

與一條蛇來代表？尤其是從事緊急醫療救護相關人員會更好奇它的由來。而依據聖經第二十一張第九

節：傳說摩西以青銅鑄造一條蛇的形狀並將他鑲在一根柱子上，若有人被毒蛇咬到，只要到柱子下注

視著青銅鑄的蛇，就會馬上獲得痊癒。(僅供參考)  

 

不用紅十字標示的原因： 

在此之前美國緊急醫療救護的標誌大多數以白底橘色十字為代表，由於該圖與紅十字會之標誌類似，

造成民眾的混淆，因此紅十字會頻頻向醫療救護部門反應，希望該單位能改用不同標誌藉以區分，生

命之星概念因而產生。 

 

生命之星共有六個角，每一個角各代表緊急醫療救護服務系統的一個功能 

1. 發現（Detection）  

2. 報告（Reporting）  

3. 出勤（Response）  

4. 現場處理（On scene care）  

5. 運送處理 （Care in transit） 

6. 運送到醫療機構（Transfer to definitive care） 

 

生命之星已被廣泛使用於世界各國緊急醫療救護服務系統的獨特標誌，但其使用範圍限於：  

‧  救護隊的標示。  

‧  不論安裝或在救護車內使用的醫療救護器材。  

‧  通過規定的訓練課程並取得執照的救護技術員 (EMT)，得將生命之星圖案的臂章繡在袖子上 。 

‧  救護技術員 (EMT)的個人器材，例如：隨身急救包、徽章、領章等。  

‧  緊急救護書籍、手冊、報告書或其他相關資料。 

‧  當生命之星圖案的臂章繡在袖子上時，必須是“藍色＂的生命之星 圖案並以“白色＂四方或圓  

  形為底。  

 

台灣的消防隊緊急救護技術員會穿上有生命之星標誌，並有EMT（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字樣的

衣服，在救護車上亦有相同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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